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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08� � � � �证券简称：藏格矿业 公告编号：2025-003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因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林吉芳女士（以下简称“藏格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正在筹

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股票简称：藏格矿业，股票代码：000408）

自2025年1月10日（星期五）上午开市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2、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341,668,908股

公司股份属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股份的94.49%，占公司总股本的21.62%（详见《关于

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并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为配合本次交

易的后续股份转让过户， 控股股东西藏藏格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尽快办理相关股

份的解除质押手续。

3、本次交易事项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藏格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 以及第二大股东宁波梅山

保税港区新沙鸿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沙鸿运投资” ）的通知，正在筹划股

份转让事宜，藏格创投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转让比例预计占公司总股本的17.51%、新沙

鸿运投资股份转让比例预计占公司总股本的7.21%，合计股份转让比例预计占公司总股

本的24.72%，该事项可能涉及公司的控制权变更。 本次交易对手方为紫金矿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黄金、铜、锌及其他基

本金属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为主的大型矿业集团，属于有色金属行业。 截至2024年9月

30日，紫金矿业全资子公司紫金矿业投资（上海）有限公司持有公司0.85%的股份，如本

次交易顺利进行，紫金矿业及其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可能超过25%。

鉴于上述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一一停复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藏格矿业，股票代码：000408）自2025年1月10日（星期五）上午开市

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待上述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藏格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增加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申购赎回

代理券商的公告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渤海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证券” )签署的协议，本公司决定自2025年01月10日起

增加渤海证券为下述适用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场内简称 扩位简称

1 510040

鹏华上证18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180E 上证180ETF指数

2 560190

鹏华中证全指公用事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ETF

二、投资人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www.bhzq.com、956066）

2、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及客户服务电话 ：www.phfund.com.cn、

400-6788-533（免长途通话费用））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

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01月10日

鹏华道琼斯工业平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QDII）

溢价风险提示公告

近期，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鹏华道琼斯工业平

均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场内简称：道琼斯；扩位简称：道琼斯 ETF；

基金代码：513400；以下简称“本基金” ）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

值，出现较大幅度溢价。 特此提示投资者关注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溢价风险，投资者如果高

溢价买入，可能面临较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本基金为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投资者可在二级市场交易本基金，也可以申购、赎回

本基金。 本基金二级市场的交易价格，除了有基金份额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

供求关系、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2、截至目前，本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

行投资运作。

3、截至目前，本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更新）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49� �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5-006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北清路三一产业园1号楼1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00,816,14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00,816,1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91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7.891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福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其中向文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周利凯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95,977,823 99.9370 437,219 0.0627 1,1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95,995,203 99.9395 420,839 0.0604 100 0.0001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95,995,703 99.9396 420,339 0.0603 100 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00,395,864 99.9400 420,178 0.0599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94,446,097 98.9391 1,012,545 1.0607 100 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7,199,464 99.4591 419,678 0.5406 100 0.0003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会席位暨修订〈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700,397,293 99.9402 418,749 0.0597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97,731,857 99.5599 3,084,185 0.4400 100 0.0001

8.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697,723,357 99.5586 3,091,756 0.4411 1,029 0.00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关于增补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9.01

关于选举余梁为先生为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700,241,063 99.9179 是

9.02

关于选举张营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700,237,506 99.9174 是

9.03

关于选举姜鹏先生为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700,237,809 99.917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 于 公 司

《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

案

73,815,923 99.4097 437,219 0.5888 1,100 0.0015

2

关 于 公 司

《2024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

案

73,833,303 99.4331 420,839 0.5667 100 0.0002

3

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

会办 理 公 司

2024 年 限 制

性股票激励计

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73,833,803 99.4337 420,339 0.5660 100 0.0003

4

关 于 2025 年

度对外担保额

度预计的议案

73,833,964 99.4340 420,178 0.5658 100 0.0002

5

关 于 2025 年

度在关联银行

开展存贷款及

理财业务的议

案

73,241,597 98.6362 1,012,545 1.3636 100 0.0002

6

关 于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

议案

73,834,464 99.4346 419,678 0.5651 100 0.0003

9.01

关于选举余梁

为先生为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73,679,163 99.2255

9.02

关于选举张营

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73,675,606 99.2207

9.03

关于选举姜鹏

先生为第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73,675,909 99.221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4、议案7

以上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6，议案9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3、议案5、议案6

议案1-3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或者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回

避表决；议案5梁稳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议案6梁稳根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强先生、

廖旭东先生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芝、罗寰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三一重能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688349�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一重能 公告编号：2025-005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三一重能” ）于2024年12月20日召开了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一一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采取了必要的保密措施，对本激励计划的

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 ） 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即

2024年6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并由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了相关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2024年12月26日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本激励计划自查期间，核查对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严格限定参与筹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

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在公司首次公开披露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

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六个月内，未发现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

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三一重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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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雨花台区创思路5号亿嘉和公司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274,14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4.7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姜杰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的主持人。 本次会

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6人，副董事长姜杰先生、董事郝俊华先生、独立董事苏中一

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董事长朱付云女士、董事江辉女士、独立董事张骁先生以视频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监事程玲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唐丽萍女士、王

娜娜女士以视频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晋博先生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汪超先生、财

务总监王立杰先生、副总经理郝俊华先生、副总经理江辉女士列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严宝

祥先生因其他公务原因未能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1 朱付云女士 50,019,087 99.4926 是

1.02 姜杰先生 49,799,692 99.0562 是

1.03 郝俊华先生 49,811,972 99.0806 是

1.04 江辉女士 49,812,359 99.0814 是

2、《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苏中一先生 49,934,159 99.3237 是

2.02 谢世朋先生 49,796,116 99.0491 是

3、《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唐丽萍女士 49,902,861 99.2614 是

3.02 程玲女士 49,817,604 99.0918 是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01 朱付云女士 490,487 65.7891

1.02 姜杰先生 271,092 36.3616

1.03 郝俊华先生 283,372 38.0087

1.04 江辉女士 283,759 38.0606

2.01 苏中一先生 405,559 54.3977

2.02 谢世朋先生 267,516 35.8819

3.01 唐丽萍女士 374,261 50.1997

3.02 程玲女士 289,004 38.7641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涉及逐项表决，每个子议案均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聂梦龙、刘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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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1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唐丽萍女士主持。

（二）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职工代表监事，并

于2025年1月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股东代表监事， 监事

会完成了换届选举。本次会议于上述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后当日召开。根据《公司法》《公

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

时间要求。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监事2名）。 公司总经理汪超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晋博先生、财务总监王立杰先

生、副总经理郝俊华先生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唐丽萍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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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经届满，公司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于2025年1月8日召开2025年第一

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王娜娜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王

娜娜女士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代表监事一致，即自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三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娜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王娜娜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1月10日

附件：王娜娜女士个人简历

王娜娜女士，199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2017年4月进

入本公司工作，2023年8月起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行政主管职务。

证券代码：603666� � � � �证券简称：亿嘉和 公告编号：2025-002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

年1月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朱付云女士主持。

（二） 本次会议在当天召开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董事会成

员后召开。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经全体

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时间要求。

（三）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

董事1名）。 公司总经理汪超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张晋博先生、财务总监王立杰先

生、副总经理郝俊华先生、副总经理江辉女士、副总经理严宝祥先生列席了会议。

（四）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朱付云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姜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提名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谢世朋先生、苏中一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谢世朋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2、战略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姜杰先生、郝俊华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朱付云女士担任

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苏中一先生、谢世朋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苏中一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苏中一先生、谢世朋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苏中一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汪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郝俊华先生、江辉女士、严宝祥先生、张晋博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方式，各项表决结果具体如下：

5.1关于聘任郝俊华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2关于聘任江辉女士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3关于聘任严宝祥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4关于聘任张晋博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王立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张晋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同意继续聘任杨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人员选举及聘任的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的《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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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1名；于2025年1月9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

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以及第四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2名。 上述人员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

在股东大会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

员、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公司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由6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2名。 具体如下：

（一）董事长：朱付云女士

（二）副董事长：姜杰先生

（三）董事会成员：

1、非独立董事：朱付云女士、姜杰先生、郝俊华先生、江辉女士

2、独立董事：苏中一先生、谢世朋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的4名非独立董事和2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

为自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提名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谢世朋先生、苏中一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谢世朋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2、战略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姜杰先生、郝俊华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朱付云女士担任

主任委员。

3、审计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苏中一先生、谢世朋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苏中一先生担

任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朱付云女士、苏中一先生、谢世朋先生3名董事组成，由苏中一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其中，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

任委员（召集人），且审计委员会召集人苏中一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

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

1名。 具体如下：

（一）监事会主席：唐丽萍女士

（二）监事会成员：

1、股东代表监事：唐丽萍女士、程玲女士

2、职工代表监事：王娜娜女士

上述2名股东代表监事与1名职工代表监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任期为自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结果，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聘

任情况如下：

（一）总经理：汪超先生

（二）副总经理：郝俊华先生、江辉女士、严宝祥先生、张晋博先生

（三）财务总监：王立杰先生

（四）董事会秘书：张晋博先生

（五）证券事务代表：杨赟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均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料进行了审查， 并发表审查意见：上

述人员均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具备与其职权相适应的的资格和能

力；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

现上述人员存在《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以及其他有关规定中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市场禁入措施并且尚未解除，或被上海证券交

易所认定为不适合人选的情况。

关于聘任王立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已完成董事会、 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及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聘任工作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本次换届后，原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张骁先生不再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公司对张骁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亿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月10日

附件：人员简历

1、朱付云女士，1975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1999年4月

起创办亿嘉和，历任执行董事、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长，南京瑞蓓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朱付云女士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股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付云女士直接持有公

司股票49,145,4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23.80%；同时，朱付云女士担任南京瑞蓓创业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瑞蓓”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该合伙企业持有公

司股票25,500,7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12.35%。朱付云女士与南京瑞蓓合计持有公司

股票74,646,1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6.15%。公司股东张静女士及其配偶程敏先生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10,34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1%，张静女士原为朱付云女士的

一致行动人，双方一致行动关系已于2024年6月11日解除，除此之外，朱付云女士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2、姜杰先生，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2月至

2011年6月任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华南院副总工；2011年6月至2015年1月历

任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总经理助理、所长、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

2016年4月任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市场经营部副总经理；2016年4月进入本公

司工作，2016年11月至2022年6月期间任公司总经理职务，2017年3月起至今任公司董事，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2023年10月至今任江苏宁和智能交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姜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3、汪超先生，197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2014年1月至

2017年12月期间，在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南京供电公司工作，担任运维检修部主任职

务；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自主创业；2019年1月进入本公司工作，2022年6月起至

今任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超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4、郝俊华先生，198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高级工程

师。 2008年4月至2016年9月在江苏省邮电规划设计院工作，历任华南一所副所长、华南数

据核心网所所长。 2016年9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郝俊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8,0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5%；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5、江辉女士，197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 1997年8月至

2007年1月就职于美国Magnecomp� Precision� Technology中国广东公司任供应链部门

经理等职务；2007年1月至2012年3月就职于日本TDK集团广东东莞公司任运营负责人；

2012年5月至2015年2月就职于深圳市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任运营总监职务；2016年至

2019年1月期间，自主创业；2019年2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江辉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47,0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7%；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6、苏中一先生，195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博士研究生学历，财务

专业，高级经济师。苏中一先生曾担任国务院发展中心宏观部咨询研究员，财政部办公厅主

任科员、财政部信息处副处长、综合处处长，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决策

委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咨询部总经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总经理，中嘉

会计师事务所及北京中嘉德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立霸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北京康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常州武进中瑞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苏州锴威特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浩鲸云计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等职务。 2006年10月至今，担任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总咨询师、管理

咨询部主任；现任亿嘉和科技股份公司独立董事、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中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7、谢世朋先生，1982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 南

京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双创人才，江苏省“六大人才高

峰”高层次人才。 主要从事人工智能、图像处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中央军委项目、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江苏省科技计划社会发展项目（科技重大示范）项目、江苏省青年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世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8、严宝祥先生，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2年7

月至2011年3月任浩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商务部经理；2011年4月至2013年8月任上海壹

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副总工；2013年8月至2014年4月任江苏方睿通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

部职员；2014年5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严宝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9、王立杰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

师。 2011年11月至2015年6月任南京磐能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5年6月进

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立杰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

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

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

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0、张晋博先生，198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5年至

2018年就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任企业路由器研发总监等职务。 2018年12月进入本公司

工作，曾任公司研发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晋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38,2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7%；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1、唐丽萍女士，196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79年至

1998年期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1998年至2005年期间，任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华东、西北、北京总部大区经理职务；2005年后，专注于个人投资业务。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唐丽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2、程玲女士，198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 2005年7月

至2016年10月就职于凯翊精密模具（昆山）有限公司，2016年10月至2021年12月任浩德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造价助理工程师，2021年12月进入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监事，任职于

公司电力事业部电力交付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程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公司股东张静女士及其配偶程敏先生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34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5.01%，程玲女士与程敏先生系姐

弟关系，除此之外，程玲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3、王娜娜女士，1990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2017年4

月进入本公司工作，2023年8月起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公司行政主管

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娜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

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最近三年内

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形；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14、杨赟先生，198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0年至

2014年，历任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同管理部长、苏宁置业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部长；2014年至2016年任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法务；2016年8月进入亿嘉和，现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证券法务总监、公司律师，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